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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釐清經濟部水利署南區水資源局辦理「曾文水庫抽泥作業
第三期」採購案之契約條款疑義諮詢會議 

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09年8月12日（星期三）上午10時 

會議地點：工程會第1會議室 

主 持 人：顏副主任委員久榮 

出席單位與人員：（如附簽到表）                                紀錄：張良玄 

壹、緣起： 
經濟部水利署南區水資源局（下稱機關）辦理「曾文水庫

抽泥作業第三期」採購案（下稱本採購案），得標廠商為鴻欣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廠商），因有契約條款之認知疑義，

廠商依本會107年1月11日訂定之「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

建設諮詢小組設置要點」，向本會申請行政諮詢，以協助釐清

相關疑義。對於法規已有既定處理機制之爭議或涉違反契約約

定情事者，仍回歸各該法規或約定處理。 

貳、諮詢小組建議事項： 
一、經會議討論釐清，如廠商能提早達成抽泥量目標或增加年

度抽泥量，有利於達成水庫清淤目的，及增進公共利益。

考量廠商係採用較大功率之抽泥設備，機關與廠商可就此

部分協商，由廠商提出變更方案（亦即契約變更），再由

機關審查是否同意辦理契約變更，一併釐清逾期罰則適用

情形。 
二、有關廠商因受疫情影響申請展延管徑300mm輸泥管線（又

稱第3艘抽泥船）建置期限乙節，本會業以109年3月6日工

程企字第1090100202號函各機關，各機關履約中之政府採

購案件，因新冠肺炎（又稱武漢肺炎）疫情而影響履約者

，機關可依個案契約約定及廠商之申請（事實、理由及事

證）辦理展延履約期限相關事宜，請機關依個案契約約定

及上開本會通函檢討辦理。 
三、有關本採購案是否取消沉木抓斗打撈作業，涉及機關是否

有沉木打撈需求，請機關檢視實際需求後，再評估是否同

意廠商辦理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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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關審查廠商提出之變更方案或展延履約期限，可依政府

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第11條之1規定成立採購工作及審

查小組，協助提供與採購有關事務之諮詢。 

參、發言摘要： 
一、廠商： 

(一)本採購案計價方式係依實際抽泥數量計價，著重於契約

所載抽泥量目標是否如期完成。就現況而言，依契約

規定試運轉合格後第一年的抽泥量目標為150萬噸，廠

商已提早於109年6月5日完成。另因廠商採用抽泥設備

為雙馬達設備，不僅流速加大，流量亦倍增，實際操

作功率大於原契約設計，請機關考量廠商殷實履約且

抽泥量進度超前，研議是否辦理契約變更，並退還相

關扣款。 
(二)有關廠商尚未建置管徑300mm輸泥管線（又稱第3艘抽

泥船），係因新冠肺炎（又稱武漢肺炎）影響，預計

110年3月31日前完成管徑300mm之輸泥管線試運轉。 
(三)有關沉木抓斗打撈作業，因抽泥設備係採絞刀設計，運

轉時可將水庫底部沉木絞碎，抽泥範圍內已無沉木可

打撈，無需再進行沉木打撈程序，建議機關辦理契約

變更，將該工項取消。 
二、機關： 

(一)本採購案補充說明書貳、四載有抽泥管線之試運轉期程

及逾期罰則，係考量抽泥作業為例行性工作，爰於契

約載明廠商應於一定期限內完成抽泥設備試運轉，以

確保廠商能依約完成抽泥量目標。至於補充說明書貳

、五所載條款，主要係控管年度抽泥量。本採購案契

約所載年度抽泥量目標，為每年最低收抽泥量目標，

如廠商能提早達成抽泥量目標或增加年度抽泥量，有

利於達成水庫清淤目的，並增進公共利益，為機關所

樂見。 
(二)有關廠商表示尚未建置管徑300mm輸泥管線（又稱第3

艘抽泥船），係因新冠肺炎（又稱武漢肺炎）影響，

預計110年3月31日前完成管徑300mm之輸泥管線試運

轉乙節，機關尚未收到廠商依約辦理展延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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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沉木抓斗打撈作業規範3.3略以：「本案沉木打撈作

業每年作業時間須達60日以上……」，另依機關每年

量測結果顯示，水庫底部有沉木存在，因沉木係屬淤

積物，爰於本採購案併案辦理。 
三、本會蔡簡任技正志昌：有關會議討論過程所述廠商提出變

更方案，由機關評估是否同意之處置方式，應屬可行。 
四、本會吳簡任技正建興：查本採購案補充說明書貳、六載有

：「廠商如逾開工後 210日曆天仍無法完成兩管 Φ400mm
輸泥管線之抽泥試運轉或開工後395 日曆天內完成 Φ
300mm輸泥管線之抽泥試運轉，承商應於 7 日內提出設備

改善計畫書，具體說明檢討相關設備能量、妥善率、人力

等改善計畫，經審同意後據以實施。」建議釐清本案是否

適用該條款所載辦理程序。機關於會議中補充說明，其情

形與該條款之適用情形有別。 
五、本會企劃處：採購法第35條所稱替代方案，非僅適用工程

採購，財物及勞務採購均可能適用。 

肆、散會（下午12時35分） 


